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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七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單位： 

一、教務處…… 

二、學生事務處…… 

三、總務處…… 

四、研究發展處  置研究發展

長一人，掌理研究發展事

宜，並置秘書一人；下設校

務發展組、研究推動組及評

鑑服務中心，各組（中心）

置組長（主任）一人及職員

若干人；並得依需要設若干

全校性研究中心，其設置辦

法另訂之。 

五、國際暨兩岸教育處  置國

際長一人，掌理國際暨兩岸

相關業務，另置秘書一人；

下得設國際事務組及兩岸

交流組，各置組長一人及職

員若干人，負責相關業務。 

六、圖書館…… 

七、秘書室…… 

八、校牧室…… 

九、會計室…… 

十、人事室…… 

十一、 體育室…… 

十二、 軍訓室…… 

十三、 電子計算機中心…… 

十四、 推廣教育中心…… 

十五、 校友服務中心…… 

十六、 產學營運總中心  置中

心執行長及副執行長各

一人，另置秘書一人；

下設創新育成中心及產

學經營暨專利技轉中

心，各置主任一人，並

置職員若干人，綜理產

第七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單位： 

一、教務處…… 

二、學生事務處…… 

三、總務處…… 

四、研究發展處  置研究發展

長一人，掌理研究發展事

宜，並置秘書一人；下設校

務發展組及研究推動組，各

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若干

人；並得依需要設若干全校

性研究中心，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 

 

五、國際暨兩岸教育處  置國

際長一人，掌理國際暨兩岸

相關業務；下得設國際事務

組及兩岸交流組，各置組長

一人及職員若干人，負責相

關業務。 

六、圖書館…… 

七、秘書室…… 

八、校牧室…… 

九、會計室…… 

十、人事室…… 

十一、 體育室…… 

十二、 軍訓室…… 

十三、 電子計算機中心…… 

十四、 推廣教育中心…… 

十五、 校友服務中心…… 

十六、 產學營運總中心  置中

心執行長及副執行長各

一人，下設創新育成中

心及產學經營暨專利技

轉中心，各置主任一

人，並置職員若干人，

綜理產學合作等業務。

 

 

 

 

 

1. 第四款說明：因應教育部

推動自辦外部評鑑，擬於

研究發展處下增設評鑑服

務中心為評鑑專責單位，

以落實推動自我評鑑。 

 

 

 

 

2. 第五款說明：國際暨兩岸

教育處因業務需要擬增置

秘書 1 人，負責協調國際

暨兩岸教育處相關業務。 

 

 

 

 

 

 

 

 

 

 

 

 

3. 第十六款說明：產學營運

總中心因業務需要擬增置

秘書 1 人，綜整創新育成

中心及產學經營暨專利技

轉中心相關業務。 

 

 



2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學合作等業務。 

十七、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 

 

十七、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 

 

 

 

第十二條（刪除） 

 

第十二條 

校務會議下設經費稽核委員

會，置委員九人，由出席校務會

議之代表互選未兼行政職務之

代表擔任之，其中至少須有一人

具商學或管理領域之學歷或經

歷。委員任期二年，不得連任，

每年改選半數，召集人由委員互

選產生之，開會時並擔任主席，

除寒暑假外每月開會一次，稽核

學校經費之運用。本委員會處理

事項之經過及結果應於下次校

務會議提出報告；委員之任期配

合校務會議代表任期。其組織章

程另訂之。 

 
1. 依據教育部 98 年 12 月 9

日台參字第 0980188736C
號令發布「學校財團法人
及所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
制度實施辦法」，要求私立
學校建立內部控制制度，
並於 99 年 2 月 1 日台高
(四)字第 0990006478C 號
令廢止「公私立大學校院
經費稽核委員會實施要
點」辦理。 

2. 經本校 102 學年度第 7次
經費稽核委員會及第 2 次
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3. 刪除本條全部條文。 

 


